
 

1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3日 

(111)群信字第 1110042號 

主  旨：本公司經理之「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馬拉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群益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長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創新科

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真善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平衡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群益安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多重資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群益奧斯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多重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

葛萊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新興

金鑽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東方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華夏盛世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群益印巴雙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多利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群益東協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印度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亞洲新興市場投資級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全球關鍵生技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美國新創亮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中國新機會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工業國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環球金綻雙喜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群益中國金采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群益全球地產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金選報酬平衡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全民優質樂退組

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群益全球

策略收益金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等 38 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旨揭 38 檔

基金），修正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乙案，業經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以下稱投信投顧公會)備查在案，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旨揭修正事項，業經投信投顧公會中華民國(下同)110年 12月 30日中信顧字第 1100006110

號函備查在案。 

二、有關旨揭 38檔基金公開說明書調整「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一案，生效日期為

111年 1月 24日。 

三、公告方式：本公告除上傳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www.sitca.org.tw）外，另亦將於本公司

網站（www.capitalfund.com.tw）上公告。 

四、旨揭 38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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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中小型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下市暨改型為開放式基金後，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仟元整，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

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下市暨改型為開放式基金後，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

仟元整，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

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馬拉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F類型及 N類型受

益憑證，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F類型及 N類型受

益憑證，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店頭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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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長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創新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N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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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真善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但由除經

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

「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但由除經

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

「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平衡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安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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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多重資產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但另經經

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

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但另經經

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

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奧斯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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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多重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理公

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葛萊美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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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除經經理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申購金額以「元

」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新興金鑽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前述申購人

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經

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前述申購人

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經

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或美元壹

仟元整，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

另計。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新臺幣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

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

限。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或美元壹

仟元整，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

另計。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新臺幣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

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

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東方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封

面 

  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

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申購人每次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3.前述 2.規定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

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3.前述 2.規定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

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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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華夏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

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

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

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

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

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

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印巴雙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型及 N 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

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

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多利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仟元整。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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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3.前述 2.規定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

計。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1.本基金成立日前（含當日），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3.前述 2.規定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除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購金額以「元」為單位，申購手續費另

計。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東協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幣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新臺幣

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

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

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

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

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印度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型

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

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

購F類型及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

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

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

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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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

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

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

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款

申購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

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

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亞洲新興市場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或美元壹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

（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或美元參

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或美元壹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

（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或美元參

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

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Ａ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新臺

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

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Ａ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新臺

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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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或美元壹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

（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或美元參

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或美元壹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

（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或美元參

仟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

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Ａ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新臺

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

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Ａ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新臺

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關鍵亮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前述申購人

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

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

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或美元壹仟元整。前述申購人

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

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任一

子基金F類型及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壹仟元

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任一

子基金F類型及N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或美元壹仟元整。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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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

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

款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

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

款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工業國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

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

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

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

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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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環球金綻雙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人民幣陸仟元整、澳幣

壹佰元整或南非幣貳仟元整；申購 B類型

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整、美元參仟元整、人民幣貳萬元整、澳

幣參仟元整或南非幣肆萬元整。前述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

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人民幣陸仟元整、澳幣

壹佰元整或南非幣貳仟元整；申購 B類型

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整、美元參仟元整、人民幣貳萬元整、澳

幣參仟元整或南非幣肆萬元整。前述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

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

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累積型）者， 

①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人

民幣陸仟元整、澳幣壹佰元整或南非幣貳

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

轉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累積型）者， 

①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人

民幣陸仟元整、澳幣壹佰元整或南非幣貳

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中國金采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

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類型（月配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

人民幣貳萬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

此限。 

(以下略～)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

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類型（月配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

人民幣貳萬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

此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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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累積型)者，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大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如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

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 F類型及 N類

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

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

款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壹仟元時，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F 類

型及 N 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則為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

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以定時定額扣

款申購 F 類型新臺幣計價類別受益權單

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仟元時，以

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全球地產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

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

限。 

(以下略～)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

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

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15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金選報酬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

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

限。 

(以下略～)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

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

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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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I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伍仟萬元整；申購 B類

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

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整。

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 

(以下略～) 

封

面 

  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型

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購

I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伍仟萬元整；申購 B類

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萬

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整。

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潛力收益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

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

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

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壹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

此限。 

封

面 

  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

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

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

壹拾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

元整。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

之最低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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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群益全民退休組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

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及美元壹

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及美元參仟元整。前

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行

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封

面 

  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

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及美元壹

仟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

）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壹拾萬元整及美元參仟元整。前

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發

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各子基金相同） 

(略～) 

2.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最低發行價額 

新臺幣 

A 類型(累積型) 

P 類型(累積型) 

新臺幣 1,000 元整 

超過者，以新臺幣 1,000 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P 類型不開放單筆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註) 

新臺幣 100,000 元整 

定時定額申購為新臺幣 10,000 元整 

超過者，以新臺幣 1,000 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NB 類型不開放定時定額申購 

美元 
A 類型(累積型) 美元 1,000 元整；不開放定時定額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註) 美元 3,000 元整(註)；不開放定時定額申購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各子基金相同） 

(略～) 

2.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最低發行價額 

新臺幣 

A 類型(累積型) 

P 類型(累積型) 

新臺幣 3,000 元整 

超過者，以新臺幣 1,000 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P 類型不開放單筆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註) 

新臺幣 100,000 元整 

定時定額申購為新臺幣 10,000 元整 

超過者，以新臺幣 1,000 元或其整倍數為

限；NB 類型不開放定時定額申購 

美元 
A 類型(累積型) 美元 1,000 元整；不開放定時定額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註) 美元 3,000 元整(註)；不開放定時定額申購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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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封

面 

  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 類

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仟元

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

購 I 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伍仟萬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

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整

。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 

封

面 

  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 A類

型及 NA 類型（累積型）各計價類別受益

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

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陸仟元整；申

購 I類型（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伍仟萬元整；申購 B

類型及 NB 類型（月配型）各計價類別受

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拾

萬元整、美元參仟元整或人民幣貳萬元整

。前述申購人每次申購(含轉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經經理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壹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壹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壹 一 十

五 

最低申購金額 

(略～) 

2.本子基金成立日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

最低發行價額： 

(1)收益分配方式選擇 A 類型或 NA 類型(

累積型)者， 

①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則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美元壹仟元整或人民幣

陸仟元整。 

②以定時定額扣款申購 A 類型新臺幣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者，扣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時，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

數為限。 

(以下略～) 

為鼓勵投資人

參與基金投資

，調整本公司系

列基金，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

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壹仟元

整。 

 

 


